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申請書 (通識、共同科目 /體育 /軍訓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第    頁,共    頁 

編 

號 

已修習之科目學分成績 申請抵免本校之科目及學分 開課單位審查意見及簽章 

 科 目 名 稱 年級 學分 學時 成績 課程代碼 
(請務必填寫) 

 科 目 名 稱 年級 
學期 

學分 學時 
必/選 

修別 開課單位審查意見 審查人簽章 
上 下 

1 
             □不同意抵免 

□同意抵免        學分 

 

2 
             □不同意抵免 

□同意抵免        學分 

 

3 
             □不同意抵免 

□同意抵免        學分 

 

4 
             □不同意抵免 

□同意抵免        學分 

 

5 
             □不同意抵免 

□同意抵免        學分 

 

6 
             □不同意抵免 

□同意抵免        學分 

 

初核單位 複核單位 

務必檢附成績證明資料：□成績單  □其他：        註冊課務組/進修組 
教務處複審本頁合計   科， 
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 
合計     學分，依規定予以抵免。 

 

組 長 教務長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軍訓室

承辦人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軍訓室  

主管簽核 

1. 申請抵免科目學分係依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章則)辦理，各系(科)所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 扺免科目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學、轉系(科)後當學期或取得學分之次學期，於規定期間內依「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規定，檢具成績單或成績證明，逕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

並完成核章後，再送教務處複核，逾期不予受理。 

※ 扺免科目學分之初核單位：通識課程及共同科目→通識教育中心；體育→體育室；軍訓(含國防通識、健康與護理)→軍訓室 

※ 本申請書奉核定後正本由教務處留存(日間學制及桃園校區：註冊課務組、進修學制：進修組)，影印本分送相關單位及申請學生存參。 

3. 申請放棄選讀雙主修或輔系學生另依本校學生申請雙主修或輔系相關規定辦理；交換生另依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與學籍處理要點辦理。 

                                                        

□一年級新生(含本校重考入學新生) □轉系(科)生   □轉學生   □新舊課程交替學生  

□申請放棄選讀輔系、雙主修學生  □交換生       □其他：                  

原 修 業 學 校 

原修業所/系(科)別 
校名：                    
                     所/系(科) 

學       制 所 系 科 組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連 絡 電 話 / 手 機 

□研究所 □二技 □四技 

□五專   □二專 

                         所/系/科 

               組      年      班 

  電話： 

手機： 



各科目類別審查教師 

科目類別 審查教師 

國文及人文類 

邱宜文、蔡美惠、段致成、

林盈鈞、張谷良、鍾哲宇、 

林修德 （擇一） 

英文、 

國際視野英語文相關 

簡士捷、談玉儀、許展嘉、

楊鎮魁、賴淑麗、林怡安、

劉冠麟 （擇一） 

音樂、藝術生活、 

人文藝術類 
張婕 

生活科技、永續發展領域、

自然科學類、智慧綠能 
黃啟東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領域、自然科學類 
賴栗葦 

資訊科技、應用科學類 林熙中 

公民與社會、社會融合類、 

公民意識領域 
陳閔翔 

人生哲學、社會融合類、

東/西方文明思維 
高君和 

 

 

 

【通識科目】抵免作業流程圖 

 

 

 


